
附件

彭寨镇公和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公告（第十四批）

序号
权利人

名称
权利类型

不动产坐

落

不动产单

元号

宗地

面积

建筑

面积
用途 备注

1 叶春时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下屋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277F00

010001

82.93
134.7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2 叶树娣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上同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501F00

010001

128.8

3

203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3 叶兰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金狮花

小组

44162411110

5JC05080F00

010001

150.0

0

350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75.13 平

方米,超

出批准

建筑面

积 75.57

平方米

4 陈春宜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新村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112F00

010001

89.12 89.12

农村

宅基

地

5 罗春晓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上同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453F00

010001

58.75
151.0

8

农村

宅基

地

6 叶小燕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田心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111F00

010001

77.62
183.4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7 黄悦妹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田心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118F00

010001

67.74
138.0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8 黄春连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塘屋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482F00

010001

77.66
158.9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9 黄金满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桥头小

44162411110

5JC05656F00

010001

79.10
179.8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

组

10 黄仕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坳下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655F00

010001

150.0

0

412.7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51.60 平

方米

11 曾选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楼子背

小组

44162411110

5JC05079F00

010001

73.89
206.1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12 黄火娣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金狮花

小组

44162411110

5JC05589F00

010001

92.64
185.2

8

农村

宅基

地

13 叶胜娣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新围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680F00

010001

21.96 43.92

农村

宅基

地

14 叶的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上同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524F00

010001

104.5

5

296.6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15 黄明娣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桥头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063F00

010001

84.59
214.7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16 曾琼娣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桥头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735F00

010001

33.99 33.99

农村

宅基

地

17 叶兰姐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田心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612F00

010001

103.0

8

262.7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18 叶东暖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桥头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065F00

010001

58.81
287.5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19 叶月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洋輋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062F00

010001

98.77
253.5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身份证

*******

*******

**23

20 陈烂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桥头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064F00

010001

47.22
201.8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21 叶春林 宅基地使用 河源市和平 44162411110 116.7 116.7 农村

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洋輋小

组

5JC05053F00

010001

7 7 宅基

地

22 叶水清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田心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615F00

010001

73.09
182.6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23 曾如妹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田心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102F00

010001

72.33
154.9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24 叶祖朗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下屋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254F00

010001

150.0

0

350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36.11 平

方米,超

出批准

建筑面

积

210.70

平方米

25 叶日青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新村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042F00

010001

125.4

9

256.2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26 叶谷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桥头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162F00

010001

86.73
184.1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27 林聪梅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塘屋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387F00

010001

24.56 24.56

农村

宅基

地

28 叶彰智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田心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714F00

010001

76.70
213.3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29 叶春果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坳街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649F00

010001

106.8

1

236.5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30 黄丽芬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上同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379F00

010001

112.3

4

258.4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31 叶银英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44162411110

5JC05209F00
85.15

225.1

1

农村

宅基



有权 和村公正小

组

010001 地

32 曾优贤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坳街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654F00

010001

72.70
156.7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33 曾嫚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塘屋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698F00

010001

39.69 88.00

农村

宅基

地

34 叶前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坳街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239F00

010001

150.0

0

155.8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5.80 平

方米

35
叶志浮,

张金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楼子背

小组

44162411110

5JC05647F00

010001

300.0

0

423.4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52.90 平

方米

36 黄月林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田心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607F00

010001

85.47
212.0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37 曾颖秀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和新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731F00

010001

66.94 66.94

农村

宅基

地

38 陈素红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后山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520F00

010001

49.09
151.7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39 曾妹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楼子背

小组

44162411110

5JC05142F00

010001

66.68
154.1

8

农村

宅基

地

40 叶仕莲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田心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739F00

010001

34.26 70.29

农村

宅基

地

41 黄春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后山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531F00

010001

78.99
172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42 曾祥概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后山小

44162411110

5JC05528F00

010001

88.97
202.1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

组

43 曾俊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高塘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494F00

010001

79.31
177.4

8

农村

宅基

地

44 叶宗查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桥头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074F00

010001

68.87 68.87

农村

宅基

地

45 曾辉平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新围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344F00

010001

67.45
146.8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46 黄延章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塘屋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682F00

010001

128.4

9

189.3

8

农村

宅基

地

47 叶月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下屋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264F00

010001

56.94
251.4

8

农村

宅基

地

身份证

*******

*******

**86

48 曾准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坳街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130F00

010001

100.3

6

243.7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49 黄月银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公正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230F00

010001

79.18 79.18

农村

宅基

地

50 叶息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楼子背

小组

44162411110

5JC05207F00

010001

83.91
173.1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51 叶炉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楼子背

小组

44162411110

5JC05137F00

010001

77.10
206.3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52 刘敏坚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洋輋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148F00

010001

150.0

0

350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2.32 平

方米,超

出批准

建筑面

积 64.74

平方米

53 叶林庥 宅基地使用 河源市和平 44162411110 111.5 298.4 农村

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下屋小

组

5JC05286F00

010001

8 8 宅基

地

54 叶新宇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下屋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283F00

010001

83.54
135.8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55 黄北祥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塘屋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408F00

010001

57.00
129.5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56 陈炉英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彭寨镇公

和村上同小

组

44162411110

5JC05488F00

010001

103.3

9

239.0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
